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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用时需提供法定人代表人证明书及授权委托书。电子光盘需按招标文件规定封装。投标人未

按上述规定，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拒绝接收其投标文件光盘（备用）。投标人将数据刻录到

光盘之后，投标前自行检查文件是否可以读取。投标人也可不提交投标文件光盘（备用）。

十、投标人合格条件：

1、投标人参加投标的意思表达清楚，投标人代表被授权有效。

2、投标人（若为联合体投标，指联合体各方）均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按国家法律经营。

3、投标人（若为联合体投标，由承担施工任务方提供）持有有效期内的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4、投标人同时具有承接本工程所需的有效期内的勘察类、设计类和施工类资质：

4.1 工程勘察资质，具有以下任意一种①或②资质：

①工程勘察综合甲级资质；

②工程勘察(岩土工程）专业类甲级资质和工程测量专业甲级资质。

4.2 工程设计资质：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或建筑工程设计资质【建筑行业设计甲级资

质，或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设计甲级资质】，或建筑设计事务所资质证书。

根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香港工程建设咨询企业和专业人士在粤港澳大湾

区内地城市开业执业试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粤建规范〔2020〕1 号）的规定，香港企业

参加勘察、设计投标的，须在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且备案业务满足招标资格要

求的。香港企业独立参加投标的，须在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且备案的业务范围

满足本招标项目对工程设计资质要求。外国或澳门、台湾的设计企业必须选择一家符合上述条

件的企业进行合作设计。

注：①工程设计资质内容按《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00]293 号）、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2006]160 号）、《工程勘察资质分级标准》

（建设[2001]22 号）、《工程勘察、工程设计资质分级标准补充规定》（建设[2001]178 号）、

工程设计资质标准》（建市[2007]86 号）、《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规定实施意见》（建

市[2007]202 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建筑业“证照分离”改革衔接有关工

作的通知》（建办市〔2021〕30 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有

关事宜的通知》（建办市函〔2022〕361 号）、《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

资质有关事宜的通知》（粤建许函〔2022〕846 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关于

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延续有关事项的通知》（建司局函市〔2023〕116 号）、《广东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延续有关事项的通知》（粤建许函〔2023〕820 号）的要求设

置。地方各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核发的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证书延续有关政策按各省级住


























